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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开元壹号61B、66、47#地块土方开挖工程

施工合同》补充协议
             成本代码：3.1.4
         合同编号：KYYH.61B-JA-012-B02
发 包 人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承 包 人：中屾道路运输（河南）有限公司
签订日期：2024年6月11日
开元壹号61B、66、47#地块土方开挖工程

施工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
乙方：中屾道路运输（河南）有限公司
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0年12月签订了编号KYYH.61B-JA-012《开元壹号61B、66、47#地块土方开挖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原合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开元壹号61B、66、47#地块进行土方开挖。

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对原合同达成本补充协议，以供双方遵守执行。
一、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，自2022年10月10日起（含），原合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中摘除66#地块及47#地块土方开挖事项。

二、双方确认：乙方未对原合同摘除的66#地块及47#地块进行任何开挖工作，故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三、因原合同摘除66#地块及47#地块开挖工作，双方确认原合同第七条工程价款相应减少，最终金额以甲乙双方结算完成（双方签订结算协议）后确认的金额为准。


四、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；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。
五、本补充协议一式柒份，甲方伍份，乙方贰份，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 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       乙 方：中屾道路运输（河南）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 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或授权委托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或授权委托人：
税号：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税号：91410300MA9F2QYR6 
账户： 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账户：259871114987
开户行：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银行洛阳政和路支行
日期：2024年6月10日         日期：2024年6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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